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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工作者可以被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一类重要参与力量。案主自决原

则下社会工作者的非遗保护实践主要呈现出集体性权利与个体自主的博弈场域、资源禀赋与决

策效能的互构关系，以及文化基因存续与现代性适应的价值张力三类困境。但案主自觉作为在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基础上衍生出的社会工作本土伦理概念，其不仅注重文化意识的觉醒，更关

注服务对象的实践意识唤醒、主体行动自觉，以及建立案主与非遗之间的感性共情。同时，在

实践取向上，侧重于培育非遗保护的“实践感”。而案主自决与案主自觉之间的关系建立需经

历“个体自觉—集体自决—集体自觉”的过程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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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工作领域，伦理与价值是两个核心但又各有侧重的专业概念。其中，伦理的具象体

现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层面，其归属一种社会规范或专业服务规范
[1]
，而社会

工作伦理，特指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中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以确保服务过程的公

正、尊重与有效性
[2]
。相比之下，社会工作价值更倾向于关注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的专业

目标、实践理念等，具体包括公平、正义、尊重和服务等维度。可以说，这些价值在一定程度

上构成了社会工作者参与专业实践的内在驱动力和评价标准
[3]
。同时，针对社会工作者的价值

运用，其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关注专业理念的塑造与引导，并为社会工作的具象实践提供宏观性

指导和方向
[4]
。

但社会工作伦理更关注具体行为规范的有效践行，以确保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能够做出符

合道德标准的决策和行动
[5]
。同时，其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求社会工作者基于“平等地引导”这

一基础性条件进行专业服务与实践
[6]
。但从本土语境下的实践呈现来看，社会工作伦理在很大

程度上具有理论与实践成果方面的“舶来性”。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其在治疗取向的专业实践

中为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实践指导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服务中

为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关系建立提供的情绪性支持。但当其运用于赋有特殊场域性质的农村社

会工作，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时，社会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基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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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
[7]
，甚至是“人在环境中（Environment-include-per

son）”等概念展开反映性实践
[8]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具有舶来性的学科，其伦理

观在具象化的实践过程中自然会存在适配性问题。然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伦理的

本土化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本土语境下，强调集体主义、和谐共生等价值观
[9]
。因此，

在构建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土文化和社会现实，确保社会工作伦理与价

值的本土化适应路径的形成。

案主自决是社会工作伦理的重要原则之一，其一方面强调社会工作者尊重服务对象的真实

决定，另一方面则需要社会工作者借助差别化的服务使服务对象主动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或决

定，在实践中应尊重并促进案主的自主决策能力，而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遵循案主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
[10]
。然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案主自决为导向的社会工作实践存在层出不穷的

服务效果，诸多学者为此形成了一定的解释性话语，主要包含三个面向。具体而言，其一，因

案主能力差异而导致伦理原则的适配性问题。在一部分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由于服务对象对于

既存困境或未来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经验层面的认知不足、情感层面的共情能力较弱，以

及社会资源的现实性匮乏，导致自身无法进行案主自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尊

重案主自决的基础之上，通过为其提供先导性的心理支持和知识层面的信息补充，使其具备一

定的自决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而针对上述情况，社会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评估

案主的既存能力或进一步明晰其具象需求，以此制定差别化的服务计划，其目的在某种意义上

是为了探寻“尊重案主自决”和“提供必要支持”这两个实践目标之间的最佳平衡
[11]
。其二，

因文化价值观异同而导致的伦理实践目标难以实现。在本土语境下，强调和谐共生等价值观，

而面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服务对象来说，其与社会工作者进行关系建立、服务目标的实现等

环节时难免会出现“文化堕距”等情形。因此，为了较好地处理这一问题，社会工作者需要更

加关注服务过程中案主自决原则的本土化问题，甚至是需要为其服务的某一对象或某一类群体

尝试形成服务性的知识网络。换句话说，社会工作者需要试图深入了解案主所处的文化环境，

尊重案主既存的价值观，并通过选择性融合的方式促进案主自决为导向的社会工作伦理实践得

以如期实施
[12]
。其三，因双重困境而导致的社会工作伦理原则的适配不足，其中，较为明显的

一类是当案主的自决可能对其自身或他人造成伤害时，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面临案主自决原则的

尊重困境，另一方面又会陷入案主最小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社会工

作者借助自身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具体情形做出权衡。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

需要进一步理解服务对象自决背后的深层原因等，以此弱化双重困境在社会工作伦理实践中的

实际影响，其可谓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直接性自觉因素与相关性因素的共同作用
[13]
。

纵观上述既存研究，不难发现，案主自决为导向的社会工作实践往往会在社会工作者与服

务对象的互动关系建立中逐步表现出多元的适配性问题。而基于笔者 2024 年 6 月至 2024 年 9

月在一个民族村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同样面临着伦理原则的适配性

问题。由此，本文依次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案主自决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的其中一个



伦理守则，其被运用于非遗保护的具象实践时，存在哪些适配性问题？第二，针对非遗保护这

类文化实践，案主自觉的伦理选择何以可能且何以可为？第三，在社会工作者参与非遗保护的

实践中，案主自决与案主自觉之间存在着怎么的关系？

二、案主自决原则下社会工作者的非遗保护实践

案主自决作为一项核心的社会工作伦理原则，常常被运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其不仅指

导着日常的服务与干预，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实践中展现出其独特

的价值。从其定义来看，案主自决主要指服务对象的行为选择不是一种受外界影响的结果，而

是一种符合自身所处环境且遵从个人意志的结果
[14]
。接下来，笔者将基于服务过程的分析，探

讨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尊重案主自决的基础上，有效参与并推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并进一步分

析案主自决原则在此类实践中的伦理适配性。

（一）服务过程：社会工作者参与 Z村侗族大歌传承

R县 Z村（化名，下同），一个深藏于中国西南腹地的侗族村落，其以悠久的侗族大歌传

统而闻名遐迩。侗族大歌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独特的民族

情感表达。然而，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群体等要素的断层

危机。而为应对这一现实状况，社会工作者的积极介入显得尤为重要。简单来说，其需尝试在

尊重案主（即侗族大歌传承人、社区成员等）自决的伦理基础上，探索有效的非遗保护路径。

而在进行侗族大歌的非遗实践之前，社会工作者进行了村寨的预调查和深入的村民访谈，以此

了解侗族大歌在一定场域内的传承现状与困境。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者与村寨内的侗族大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同探讨，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侗族大歌的三种传承实践方

式。

其一，家庭场景中的文化浸润式传承。传承人尝试将家庭作为非遗传承的重要场域，并选

择借助村民的碎片化时间，如每日完成农事劳作后等，通过“讲故事+逐句练习”的沉浸式教

学，逐步唤醒妇女儿童的文化记忆。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较为注重维护“潜

在传承人”的主体地位，跳脱于传统的“传授者—接收者”的互动方式，尝试将“特定的文化

空间”视为重要的协助元素之一，以此促进服务实践的良好反馈效应。这样一来，社会工作者

的案主自决实践就与“人在情境中”形成较为充分的互动关系。同时，在故事讲解与非遗实践

的双重作用下，还能帮助村民建立以家庭为辐射点的文化传播网络。不仅如此，值得关注的是，

传承人采用“歌谣+生活叙事”的融合教学法，如将春播秋收的农事谚语编入歌谱等，能在一

定程度上使非遗传承与生产生活自然衔接。可以说，这种基于日常生活的传承方式既尊重了村

民的认知习惯，又有效培育了村寨文化传承的“种子选手”。

其二，节气时序中的女性身体传承。鼓楼火塘边作为现代侗族女性代际交流的核心场域之

一，传承人创新“节气传歌日”，每逢立春、谷雨等关键节气举办侗族大歌非遗传承专场，这

样做的目的在于将侗族大歌的声律训练与农耕时序深度绑定。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传承人设

置这一活动并不代表只有女性可以参与，而是借助女性的“文化她力量”带动村内男性主动参



与到侗族大歌的文化传承中来。同时，社会工作者尝试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怀下，鼓励传

承人提炼“插秧调”“采蕨吟”等节气性歌段，使弯腰播种的身体起伏自然转化为歌腔的抑扬

顿挫，让女性在农事劳作中逐步形成文化记忆。除此之外，社会工作者协助传承人建立“歌谣

农谚双轨传承”机制，即将《十二月劳动歌》的歌词内容与当季农事精准对应。可以说，上述

实践既延续了侗族“歌耕同源”的文化传统，又使非遗传承深度嵌入身体的自然节律。

其三，社区动员中的集体传承实践。传承人定期组织集体排练，以此形成周期性传承节奏，

并采用“老带新”的分组模式传承侗族大歌。而社会工作者作为一类重要的协助者，则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村民建立传承激励机制，如设立“歌师积分制”“传歌村寨赛”等，且对于村民的

非遗实践行为给予一定程度的礼品奖励，包括非遗文创产品、牛、羊、猪等。而之所以在奖品

设置上弱化金钱的作用发挥，是因为文创产品与民族文化的较强关联，以及牛、羊、猪直接参

与村民的生存与生产。可以说，其背后是尝试唤醒案主对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

认识。除此之外，在村寨内组织侗族大歌比赛，注重“参与式决策”原则，即通过村民议事会

民主协商参赛曲目与形式，尽量避免“为获奖而传承”的倾向。总之，传承人与社会工作者共

同创建“阶梯式传承人培养”这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维系非遗传承的可持续性，又能

通过清晰的成长路径激发村民内生动力。

从上述实践行为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传承人和社会工作者为既存的文化行为

形成了一定的反思性实践，但其面对的互动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且参与的群体之所

以会选择进行非遗实践是为了满足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除此之外，其行为背后所呈

现出的价值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强于工具理性的作用表达，且实践本身的辐射面往往停留于微

观层面。换句话说，村域的非遗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讲，更倾向于一种个体性的实践行为。

（二）从实践中跳脱：案主自决的伦理适配性分析

案主自决原则一方面强调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关注社会工作者在案主不具备自

决能力的基础之上为其提供知识性引导和必要的心理支持，以促进案主进一步实现自决目标。

而将其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时，这一原则似乎与传承人的自主传承权利

不谋而合。具体而言，案主自决原则强调传承人的主体地位，鼓励其在传承过程中发挥文化实

践的主观能动性，以此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然而，非遗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因面

临的群体性质、文化呈现形式等复杂性在多数情况下表现出适配性问题。一方面，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还涉及家族、社区乃至整个文化圈的期望。可以说，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一类具有集体性的社会产物，因此传承人在做出相关决策时，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的

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案主自决的难度和行为目标出现受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非遗传

承人虽然对于文化本身的知识积累和事物认知具有一定基础，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承与

发展不一定具备整全性把握，甚至还会面临社会资源网络单一或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的现实困

境，其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案主自决的目标实现。

进一步而言，在非遗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案主自决原则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从三个主要



维度展开学理性分析。第一，集体性权利与个体自主的博弈。作为群体文化记忆的载体，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天然涉及多元主体的权益平衡。同时，非遗保护场域中的权利博弈本质上是

文化治理结构的具象化呈现。从动态的文化记忆生成过程来看，集体记忆的制度化过程会在一

定程度上构成特定区域内的规范性力量，通过文化行为的日常性强化将群体认知转化为具约束

力的传统秩序。这种制度性约束在实践层面形成双重作用机制，即一方面，路径依赖效应无形

中使得传承模式具有历史惯性，而宗族规约、师徒制度等可以通过符号主体性作用于个体决策；

另一方面，实践群体通过仪式实践、记忆重构等方式确立文化监管网络，个体的自决空间实为

被建构的有限场域，且其自决的过程也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具体实践中，

非遗传承主体的决策空间受制于三重结构性矛盾。具体而言，其一是传承机制的制度惯性，如

宗族规约下的师徒传承体系，客观上压缩了个体选择空间；其二是文化阐释权的层级差异，传

承人对非遗符号系统的认知常受地域性知识框架制约；其三是价值评判体系的代际变迁，现代

化进程中的代际认知断层导致传承实践出现价值偏移。第二，资源禀赋与决策效能的互构关系。

文化再生产要素的结构性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了非遗传承系统的资源困境。物质资源短缺

与技术迭代滞后的叠加效应形成低位发展陷阱，社会网络闭合与信用资本匮乏加剧资源获取的

阶层固化。这种困境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三个维度，即经济层面表现为资金链断裂导致文化实

践活化的可能性停滞；技术层面体现为数字传播能力薄弱制约现代转化，社会资本层面凸显为

地域依附性网络限制资源整合。第三，文化基因存续与现代性适应的价值张力。在全球化语境

下，非遗体系正经历着价值系统的解构与重构。而这种动态平衡过程无疑会产生双重效应，其

中，在本体论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用理性与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产生认知错位；而在方

法论层面，口传心授模式与标准化需求形成实践悖论。换句话说，这种价值整合困境本质上反

映了传统文化范式与现代产业逻辑的深层抵牾。同时，当文化基因延续遇到现代性的结构影响

后，也会将案主自决的本真性呈现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中，这是一个值得社

会工作者更迭本土语境下既存伦理原则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出，案主自决原则在非遗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面临着多元的适配性问题，其中，

集体性权利与个体自主的博弈、资源禀赋与决策效能的互构关系，以及文化基因存续与现代性

适应的价值张力这三个现实表现较为明显。而社会工作者为了更好地通过本土语境下的社会工

作伦理原则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深入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进一步探讨，

也需要尝试从“文化自觉”中探讨“案主自觉”的适配性问题，以期扩增本土语境下，对于“案

主自觉”的伦理概念探讨。

三、迈向案主自觉：社会工作者参与非遗保护的伦理更迭

在社会工作者参与非遗保护的具象实践中，案主自觉关注主体的差别化感受，其不仅是使

服务对象主动发生持续性文化实践行为的重要条件，也是减弱社会工作服务行政化现象的一种

方式。
[15]
而感性社会学作为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互动的重要视角，为探讨案主与非遗之间的感

性共情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提供了相对柔性的解释性来源。



（一）更迭基础：建立案主与非遗之间的感性共情

感性社会学强调情感在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情感不仅是个人体验的表

达，更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而情感的生发需要主体对其身处的物理环境，甚至是其需要开展

的实践行为所生发的具象环境建立关系
[16]
。从这一逻辑出发，案主与非遗之间的共情力建立则

需要前者对后者生发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产生自觉性共情。与此同时，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下，

案主（如非遗传承人、社区成员等）与非遗之间存在的深厚情感联系，正是感性共情得以发生

的土壤。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

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点和它发展的趋向，以此建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性
[17]
。换句

话说，当案主对特定文化形成一定整体性的认知后，其会逐渐影响“人与文化”之间的主体关

系转变，甚至让其感受到非遗传承关注的对象是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性文化，且主体行动更侧重

于生活性传承
[18]
。同时，案主与非遗之间建立感性共情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情感共鸣能够

增强案主对非遗价值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除此之外，非遗承载着特定社群的历史记忆、文化认

同和精神寄托，当案主通过感性共情深刻体验到非遗背后的情感力量时，他们便能更加自觉地

承担起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责任。

在感性共情的基础上，服务对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需要进行主体关系的更迭，其原有

关系是一种简单的传承与被传承，其背后表现出一种前者的主体性强化，而后者的客体性被无

形呈现，而感性共性基础上的关系建立需要服务对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形成一种充满情感

共鸣和共同使命的伙伴关系。可以看出，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尝试将原本固化的客体逐步

转变为具有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促使案主在文化实践中展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和主观

能动性。同时，为了在服务过程中促进上述关系的建立，社会工作者需要在特定实践场域内思

考自身的角色转变
[19]
。简单来说，其不单单是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知识提供者，更是案主与非

遗之间情感共鸣的促进者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同伴
[20]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对

于“文化自觉”的意识倾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下，案主

自觉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文化自觉的一种重要体现，更是案主在感性共情的作用下，深刻认识

到非遗对于自身及社群的重要性，从而主动承担起保护和传承非遗的实践基础。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案主自觉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上的觉醒，更是一种实践意识和

行动上的自觉，其要求案主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将非遗保护内化到自己的日常文化活动之中，

通过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行为来推动特定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而在

案主自觉为导向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则需尝试成为一类引导者和支持者。具体而言，

社会工作者需要帮助案主建立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性共情，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升案

主的文化自觉意识和非遗保护实践的参与能力。由此看出，感性共情可谓是案主与非遗之间的

关系建立的重要中介因素。

（二）面向社会工作者的非遗保护“实践感”培育

社会工作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需要关注服务对象的“内”“外”



资源
[21]
。简单来说，其若想帮助服务对象真正实现在地文化的有效传承，单单借助外部力量的

输入是远远不够的，其可谓是一种外源性支持。而案主自觉，即非遗传承人或相关社区群体对

自身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主动保护意愿，是形成整合性或可持续性非遗保护社会工作实

践的重要伦理基础，其背后是一种内源性动力的挖掘。其中，案主自觉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

内在动力，使非遗保护成为一项自下而上的、持续性的社会行动，而非仅仅依赖于外部资源的

临时性支持。社会工作者在参与非遗保护时，应充分理解案主自觉的概念内涵，以及其可转变

的可操作化维度，并将其作为具象服务的实践目标。

案主自觉这一概念在上述探讨过程中，强调服务对象需要萌发主动性的实践意识，而实践

意识的建立是形成自觉行为的重要前提。这样一来，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角色”在一定程度上

会成为实践意识建立的中介因素。在理论维度，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可谓

是一种重要的解释性视角。其中，布迪厄尝试将“实践感”视为一种即时性的、基于经验的、

具有策略性的行动智慧
[22]
，且强调行动背后是一种基于特定场域下的惯习养成或实践逻辑

[23]
。

而从这一理论内涵出发，我们可以将社会工作者需培养的“实践感”定义为社会工作者在深入

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发过程、社会地位，以及该类文化的日常表现形式之后，准确理解其

与社区需求的互动过程，并对经验材料或具象实践展现差别化应对、即时判断与有效行动的一

种文化类能力。可以说，这种“实践感”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对非遗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24]
；

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其在具象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需进行的知识性引导和心理支持，

以及伦理自觉。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感”的持续性来源也是需要关注的另一面向，

即主要是通过不断积累同质性的实践经验、反思差别化服务后产生的行动效果等，以期更好地

服务于非遗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在文化素养的层面，非遗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感”要求社

会工作者具备服务实践所涉及的文化底蕴和行动共情力，以此利于所涉参与主体较为准确地分

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和传承规律。不仅如此，其还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社会工作者对于

服务对象生活世界的理解，以此逐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在地情感和主体感，使其支撑自身

持续性地投入保护实践中去。总而言之，这种实践感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以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间建立具有“主体间性”情感联系和可持续性信任基础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本土语

境下，非遗保护实践的社会工作伦理观更迭的另一重要前提。

除此之外，“实践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具有情境性、关系性的抽象社会形式，其背后

的逻辑可谓是强调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形成感性共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理念，而理

念的背后是一种对于主体社会互动关系的关注。而为了更好地帮助社会工作者建立具有“互动

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我们可以尝试结合西美尔（Georg Simmel）的社会互动理

论与舒茨（Alfred Schutz）的主体间性概念
[25]
，以及实践美学的相关观点进行话语解释。具

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实践感”培育的具体实践路径。

首先，社会工作者应关注该类文化实践的多元主体。换句话说，社会工作者需要分层理解

非遗传承人与社区、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两者互动、三者互动，甚至是多者互动，



以及通过服务过程中建立的主体关系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因素呈现，并试图形成非遗保护实践

的行动合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回溯社会互动的概念界定进行学理性分析，即社会互动作

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形成因素，其可以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识与合作，为非遗保护提供

不确定性因素的现实支持。可以说，这种互动不仅有助于社会工作者捕捉服务对象的具象化需

求，还能使其在实践中不断对自身行为产生反应性实践，以此影响服务策略与方法的进一步调

试。其次，社会工作者应尊重非遗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权利，通过倾听、理解与共情等方

式建立相关主体的间性关系，并关注非遗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激发传承人的实践积极性与文化行为的创造力，其背后也是保障非遗保护的社会工作实践持

续性呈现。不仅如此，这种特征关系的建立往往会关联社会工作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价

值的理解，还能使其明晰主体角色的扮演和服务目标的实践。最后，社会工作者应注重将美学

理念融入非遗保护的服务实践中，其主要是通过创意性的设计提升非遗的影响力，其往往会关

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环境等
[26]
。而通过将美学元素融入非遗保护实践，可以创造出更具在

地性或差别性的文创产品，甚至是文化服务，其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非遗的可持续性传承与发

展
[27]
。

从上述内容来看，社会工作者在非遗保护中的“实践感”培育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其需

要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注重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有效互动、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权

利，以及将美学理念融入保护实践中，以此逐渐形成并强化自己的“实践感”，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非遗保护工作，推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四、案主自决与案主自觉之间的关系呈现

案主自觉作为本土语境下的一种伦理概念建构，其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对于“案主自决”原

则的完全忽视，其更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以此逐渐丰富社会工作本土伦理知识和专

业实践体系。其中，“文化自觉”是促使上述关系形成的重要条件。由此，我们尝试将关系建

立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从个体的文化自觉到集体自决，其二是从集体自决到集体自觉。

（一）第一阶段：从个体的文化自觉到集体自决

案主自决与案主自觉的互动逻辑根植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从前文所述的“文化自觉”

概念来看，其强调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且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永续传

承的重要前提。而在非遗保护场域中，这一认知过程主要表现为传承人从“被动接受文化传统”

到“主动建构文化意义”的转变。针对 R县 Z村侗族大歌传承的社会工作实践而言，当传承人

通过社会工作者的文化阐释和实践陪伴，逐步使其认识到多声部复调不仅是艺术形式，更是侗

族宇宙观的声学表达，其决策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潜在改变，主要表现为从“完成任务”

转向“守护文化基因”，而其背后的行为属性也会逐渐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逐步更迭。其中，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取向
[28]
，其分别对应着“价值合理性行为”和“目的合

理性行为”，前者强调主体实践的目的可以通过计算和预测得到，具有一定的功利性色彩，而

后者的行为初衷往往不会计算后果，更是忠于其对义务、尊严、美等信念的追求
[29]
。从这一逻



辑出发，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符合文化自觉基础上案主自觉的社会工作本土伦理建构。

可以说，这种调适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反思既存社会工作伦理原则中赋有的天然个体主义

色彩。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服务对象的文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所涉场域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适应性行为的形成，也可称为“惯习的养成”。具体而言，非遗传承场域中的“惯

习”主要包含侗族“款约”制度的集体规约，其背后可谓是一种受现代性冲击下的个体选择表

现。除此之外，社会工作者可以尝试通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双重干预来实现一定的文化服务目标，即一方面挖掘非遗符号系统的深层

文化意义；另一方面帮助传承人建立现代传承的决策框架。例如，在 R县 Z村，社会工作者可

以将“歌师积分制”与侗族传统的“寨老评议”制度结合，既保留集体决策的传统智慧，又引

入量化评估的方法，形成“集体自决”的决策机制。

（二）第二阶段：从集体自决到集体自觉

而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集体自决”这一伦理观后，社会工作者需要发挥

重要的中介作用，以促成“集体自觉”的目标达成。简单来说，社会工作者需尝试在非遗保护

实践中通过双重角色推动集体行动的文化转向。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需要扮演文化转译者，其

需尝试运用参与式方法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协商的公共议题，借助可视化的工具，如文

化认知图谱等，逐步建构集体对话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其应试图成为制度设计者，通过民主

协商机制将个体诉求升华为制度化决策。这种介入策略本质上可看作是自主治理理论本土化，

即通过降低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引导社群在反复博弈中形成文化保护的制度化共识
[30]
。这样

一来，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能力建设”策略就会发挥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社

会工作者既培育群体成员的现代治理能力，又强化文化阐释能力，使集体自决从工具性选择转

向价值性实践。

而为了更好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工作伦理实践从集体自决为本向集体自觉

为目标，社会工作者需对文化实践形成社会反思效应。具体而言，其一，建构“文化意义协商

框架”，并基于结构主义视角尝试解析非遗符号系统的深层逻辑，为代际、群体间的认知冲突

提供对话基础；其二，设计“动态评估机制”，通过量化文化本真性传承程度、技艺流失度等

指标，在经济收益与文化完整性的博弈中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其三，创新“知识整合模式”，

将地方性知识与系统性知识进行创造性转化。而从上述三类方式来看，其在某种意义上符合吉

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之核心观点，即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二重性特

征
[31]
。换句话说，其是通过重构“文化惯习”帮助群体突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在制度化

实践中形成动态平衡的文化再生产机制。

总而言之，推动集体自觉的核心在于社会工作者的系统性赋能。具体而言，首先，社会工

作者需要通过建构“文化认知共同体”打破知识垄断，将非遗的符号意义、技艺逻辑转化为可

共享的公共知识。其次，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建立“双重反馈机制”实现文化实践的过程性调

适，使技艺传承度与文化影响力形成相互强化的闭环。最后，社会工作者需通过构建“差别化



的行动网络”，以此拓展文化创新的可能性空间，并在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激活现代转化

潜能。可以说，这种赋能逻辑本质上是为了对话既存的“文化自觉”概念。同时，社会工作者

在此过程中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催化剂，也是本土语境下社会工作伦理秩序的守护者，

以此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主体性。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建构的

“案主自觉”概念是对社会工作本土伦理原则的一种知识性尝试，其仍然处于基础性探讨阶段，

而其如何差别化地服务于本土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现实议题，其目

标可谓是促进实践维度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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